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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政字〔2016〕123 号 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

 

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 
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济宁学院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项目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济宁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16 日 

 
 
 
 
 
 
 
 
 



 

 
济宁学院 

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项目实施方案 
 

为实施学校人才发展规划，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，提高

青年教师教学科研水平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

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41 号）和《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

厅关于实施第三期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长计划的意见》

（鲁教文字〔2016〕7 号），学校设立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项目，

并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规划 

本项目自 2016 年开始实施，至 2020 年结束，每年投入 100

万元，总资金 500 万元。通过实施多种方式的培训计划，促进

青年教师快速成长。 

二、项目类别 

1.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 

每年定向培养 6 名左右博士研究生，给予学习补助每人每

学年 1.5-2 万元（文科、理科专业 1.5 万元，工科专业 2万元，

取得学位后一次性支付）。不再享受安家补助。 

2.访问学者计划 

每年选派 10 名左右国内访问学者，每人资助 2万元。期限

原则上为 1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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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短期进修计划 

每年选派 10 名左右短期进修人员，每人资助 1万元。期限

原则上为半年。 

4.挂职锻炼计划 

每年选派 20 名左右人员到行业企业顶岗、挂职锻炼。学校

将对其与行业企业共同研究及开发项目给予适当经费支持。 

5.导师选配计划 

青年教师应选配教学导师。博士研究生高校教龄不足 2年、

硕士研究生高校教龄不足 3 年的，均需由相关单位从本专业教

学水平较高的教授或副教授中为其选配一名教学导师，指导期

限为一年，学校资助教学导师劳务费每人每年 0.5 万元。 

6.素质拓展计划 

每年集中时间，对青年教师特别是新进的青年教师进行素

质拓展训练，促进青年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。 

7.国际合作培养计划 

每年选派 5-10 名教师到国（境）外知名大学进行学术交流

或进修学习，落实学校国际化办学定位。学校参照山东省高等

学校青年教师成长计划给予一次性经费资助。期限一般为半年，

至多不超过 1年。 

8.其他需资助的项目 

三、申报条件 

申报青年教师发展基金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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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热爱祖国，学风优良，治学严谨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

团队精神； 

2.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并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；  

3.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（截止到申报之日）。  

四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青年教师根据基金项目申报，填具《济

宁学院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项目申报书》（一式两份，见附件）。 

（二）单位推荐。申报人所在单位（部门）审核同意后，

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（部门）公章，向人事处推荐。 

（三）学校评审。人事处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评审委员会，

对基金项目申报人进行综合评审，并提出推荐意见，报院长办

公会批准。 

五、组织领导 

学校成立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项目工作领导小组（名单附

后），负责总体规划和指导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人事处。 

六、其他 

每年组织集中申报。获得基金项目资助的人员应在规定期

限完成。 

计划完成后，个人或相关单位应将相关材料报送人事处审

核、存档。审核合格的，按批次集中报销或支付相关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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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

 

组  长：吕灵昌 

副组长：刘德胜  朱松涛 

成  员：李传银  王旭英  张书义  刘广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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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16 日印发 


